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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用报告本人查询规程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个人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中心（以下

简称征信服务中心）获取本人信用报告的工作，根据《个人信用

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个人可以向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征信管理

部门(以下简称征信管理部门)，或直接向征信服务中心提出查询

本人信用报告的书面申请。

第三条 个人提出查询本人信用报告的申请时，要填写《个

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表》（见表 1，以下简称查询申请表），

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供查验，并留身份证件复印件备查。

申请人无法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，征信管理部门或征信服务

中心不予受理。

第四条 征信管理部门要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查询申请表登

记到《个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登记表》（见表 2，以下简称

查询登记表），并将查询登记表通过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

议处理专用信箱（以下简称专用邮箱）发送至征信服务中心。

第五条 征信服务中心应当在收到查询申请后的 10 个工作

日内通过专用邮箱将查询结果发回转交查询申请的征信管理部

门，或直接通知申请人到征信服务中心领取。

转交查询申请的征信管理部门，在接到征信服务中心发回的

查询结果后，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领取。

第六条 个人查询相关资料的管理遵照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

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》中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执行。

征信管理部门和征信服务中心各自负责保管个人直接提交

的查询申请表和身份证件复印件。

第七条 在有关信用报告查询收费的管理制度出台以前，征

信服务中心向个人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暂不收费。

第八条 本规程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表：1.个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表

2.个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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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

个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表

注：查询申请表一式两份，分别由查询申请人和接收机构保存。

编号：（4位查询申请地清算代码＋8位查询申请年月日＋3位流水号）

＋6位异议申请年月＋流水号）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证件类型

申请人证件号码 申请人电话号码

申请人手机号码 申请人电子邮箱

申请人通讯地址 申请人通讯地址邮编

查询原因：

（查询原因包括了解本人信用记录、异议申请需要、申请贷款需要、申请信用卡需

要、为他人担保需要等。有其他原因的，请予以注明）

接收机构 接收机构联系人

接收机构联系电话 接收机构电子邮箱

接收机构通讯地址 接收机构邮编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接收人（签字）： 接收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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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

个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登记表

接收机构：

接收机构联系人、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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